
公告日期112年4月1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2 偵 1813 竊盜 花蓮分局 胡○安 起訴

仁 112 偵 1814 竊盜 花蓮分局 胡○安 起訴

合 112 偵 1289 詐欺 前鎮分局 陳○萍 起訴

孝 110 偵 5158 偽造文書 東部機動站 王○懋 起訴

孝 110 偵 5158 偽造文書 東部機動站 徐○昇 起訴

孝 110 偵 5158 偽造文書 東部機動站 許○旺 起訴

孝 111 偵 3275 詐欺 鐵刑警隊 沈○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1 偵 3822 遺棄 檢○官簽分 李○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1 調偵 268 傷害 花蓮市公所 任○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1 調偵 268 傷害 花蓮市公所 彭○真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2 偵 12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王○傑 起訴

孝 112 偵 1668 傷害 花蓮分局 楊○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8080 詐欺 民雄分局 莊○傑 起訴

明 112 偵 781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温○妹 起訴

明 112 偵 1163 詐欺 太平分局 莊○傑 起訴

明 112 偵 1427 詐欺 新店分局 莊○傑 起訴

明 112 偵 1764 詐欺 玉里分局 莊○傑 起訴

明 112 偵 2347 詐欺 吉安分局 徐○龍 起訴

明 112 偵 2347 詐欺 吉安分局 彭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353 詐欺 中五分局 陳○芬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偵緝 302 洗錢防制法 中壢分局 陳○明 起訴

明 112 撤緩毒偵 31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林○發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毒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林○發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林○發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毒偵 34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林○發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毒偵 35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林○發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毒偵 36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林○發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 61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花蓮分局)
陳美貞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0

毒偵546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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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111 撤緩毒偵 140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蔡○山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唐 112 毒偵 20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童○騏 起訴

唐 112 毒偵 224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李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唐 112 毒偵 244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沈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唐 112 毒偵緝 34 毒品防制條例 宜蘭分局 戴○霄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唐 112 毒偵緝 4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李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唐 112撤緩毒偵緝 5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周○彬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唐 112 撤緩 60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案

號:臺灣高檢)
郭家宏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568號)

強 111 偵 3621 恐嚇取財得利 花縣刑大 古○欣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偵 3621 恐嚇取財得利 花縣刑大 宋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偵 3621 恐嚇取財得利 花縣刑大 謝○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偵 6938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林○安 起訴

強 112 偵 238 跟蹤騷擾防制法 花蓮分局 仲○蘭 起訴

強 112 偵 1860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顏○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偵 224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陳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偵緝 291 偽造文書 鳳林分局 L○N Indictment

智 111 偵 7300 家庭暴力防治 鳳林分局 周○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智 111 偵 7860 傷害 吉安分局 邱○順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1 偵 7860 傷害 吉安分局 邱○進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2 偵 209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周○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智 112 偵 1909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林○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智 112 偵 1909 傷害 檢○官簽分 鄭○瑤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智 112 調偵 83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鄧○德 起訴

精 112 偵 1733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莊○峰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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